
 



 
校務發展諮詢委員：把握合校關鍵時刻 再創高峰 

 

本校於 12 月 7 日舉辦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，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為本校校務發

展提出建言。委員皆認為，現在正是合校後的關鍵時刻，應放大格局，發揮一加

一大於二的效益。多位委員也期許本校應培養學生的志氣、志量，這是清華不能

忘的責任。 

 

本屆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召集人、清華前校長劉兆玄教授說，兩校的合併並非雙

方在中點會合，相互妥協為(A+B)/2，而應是 A+B 投影出 C，走出全新的高格

局、大願景，打造臺灣最不一樣的藝術及教育學院。 

 

中研院蕭政院士也提到，兩校合併是很好的機會，應集中資源人力、發展重點，

一加一大於二，走出新方向。 

 

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表示，清華與竹教大合併之際，要瞄準未來較勁的目標，

擬定短中長程計畫。 

 

溝通交流跨越文化差異 

 

東吳大學哲學系朱建民教授提醒，合校之後大家都急於合作，但因為距離產生的

樂觀想像、或是思維方式不同，合作過程中可能要耗費很多時間磨合，因此要注

意如何消弭雙方的文化差異、增進瞭解。他建議校內可以多辦理軟性活動促進交

流與溝通，才能使後續合作更為順暢。 

 

賀陳弘校長對委員建言表示贊同，他認為，合校的關鍵時刻，要重塑再造社會上

對清華的既成慣性印象，機不可失。 

 

賀陳弘校長也以校歌中「學問篤實生光輝」字句，強調合校後學術研究仍是清華

之本，本立而道生。他表示，南大校區的同仁都已為改變做好準備，無論是教師

與學生都有許多優異表現。例如，新公布的吳大猷獎，本校獲選的 6 位教師中，

其中 1 位就是來自南大校區；本校今年獲千里馬計畫獎助的 8 位博士生，也有 1

位是南大校區的同學。 

 

跨領域學習要穩固核心能力 

 

本校多位主管向諮詢委員簡報時都提到跨領域學習，教育部前部長黃榮村教授與

美國貝爾實驗室半導體研究所副總裁卓以和博士提醒，清華推動許多跨領域、跨

校、跨國的工作，但要審視這些「跨越」最初的目的為何，不該為跨而跨，應該

先穩固核心基礎能力。 



 

劉兆玄教授也說，跨領域千萬不能半調子，學生的基本能力培養好，未來無論產

業、社會如何變化，都能追得上並有所發揮。 

 

專精統計學的中研院刁錦寰院士，注意到本校已近 30 年歷史的統計所，很適合

發展大數據研究。他建議清華應培養學生大數據分析的基礎能力，並以本校為基

地、跨校發展大數據分析的研究與教學。 

 

清華要培育有志量學生 

 

另一方面，王汎森院士指出，清華為學生規劃、設想很多，但還要注意「志量」

的養成，如王陽明等大思想家都強調志氣的重要性，甚至重於專業的培養。雖然

「志量」很難教，但清華一定要想辦法培養學生的志氣、志量。 

 

朱建民教授也說，回顧近代史，國家、甚至世界的發展都與清華高度連結，清華

大學有它的 mission，學生也應有志。 

 

賀陳弘校長回應指出，志氣、志量如同人的半徑，如果清華要培育有志量的畢業

生，可以先從招收有志量的新生開始；清華過去幾年透過特殊選才、繁星計畫等

招生方式的調整，招收有志新生，已成為國內各大學招生的新典範。 

 

許多委員對於本校取得資源減少，但創新研發表現仍蒸蒸日上表示讚許。不過，

卓以和博士指出，發展基礎科學很重要，但也應該留意這些研發成果未來可能的

客戶在哪裡？影響力可擴及哪些層面？別讓研發成果終止於「論文期刊發表數

+1」。 

 

有大師才能辦好學校 

 

台達電子創辦人鄭崇華先生與劉兆玄教授也異口同聲呼籲，清華要將有限的資源

多用於爭取人才。鄭崇華先生表示，在完善的硬體之外更要有大師，才能稱作好

學校，他建議，與其向企業募資爭取攬才基金，朝向個人募款更容易成功。劉兆

玄教授指出，清華的未來在年輕教授，因此外來的資源要多用於軟體上，讓優秀

教師執教的第一志願是清華大學。 

 

賀陳弘校長表示，學校資源減少，但教師表現依然優秀，真的是「粒粒皆辛苦」。

他也認同寶貴的資源應多投入人才與軟體，清華近３年用於硬體的資源僅佔

20%。往後本校也將以院為集合戰鬥單位，努力衝刺，共同帶領清華邁向新高峰。 

 



 
 

賀陳弘校長歡迎校務發展諮詢委員蒞校

指導。 

陳信文副校長向諮詢委員簡報校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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